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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募集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公司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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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募集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公司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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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募集说明书，确认募集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募集说明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律师：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文梁娟           王浩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颜羽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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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募集说明书，确认募集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

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募集说明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昌华           何明智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毛鞍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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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会计师离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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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评级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资信评级人员已阅读募集说明书，确认募集说明书与本机构出具的

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的资信评级人员对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引用的报告的

内容无异议，确认募集说明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资信评级人员：                                     

                   孟航                 郑添翼 

 

 

评级机构负责人：                

                          岳志岗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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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二）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公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六）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投资者可以至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处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及

上述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如对本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9:30-11:30，14:00-17:00。 

（二）查阅地点 

1、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联系人：刘海晖、曹旭、隋新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 号广发证券大厦 

电话：020-6633 8888 

传真：020-8759 0021 

2、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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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38036666 

传真：021-38030666 

联系人：吴怡青、张淼钧、张一鸣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